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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和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是按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20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

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20]23号）的要求制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

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防水防护与修复专业委员会归口管理。

本文件负责起草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金华市欣生沸石开发有限公司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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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裂硅质防水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抗裂硅质防水剂的术语与定义、分类、推荐掺量与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防水混凝土和防水砂浆用抗裂硅质防水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46 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8075 混凝土外加剂术语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8077 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GB/T 17671 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法）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C 474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JC/T 1011 混凝土抗侵蚀防腐剂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T 70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T/ CECS 913 水泥混凝土自修复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3 术语与定义

GB/T 8075、GB 8076、JC 474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抗裂硅质防水剂 anti-cracking siliceous water-repellent admixtures
以天然沸石粉为主要原料，经烷基憎水物表面改性处理再根据需要复合功能组分而成，能显著

提高水泥砂浆和混凝土的抗渗性能，降低混凝土结构温升，提高抗裂性的防水外加剂。

4 分类与推荐掺量、标记

4.1 分类与推荐掺量

抗裂硅质防水剂根据用途可分为Ⅰ型、Ⅱ型、ⅡQ型、Ⅲ型、ⅢW型、ⅢWD型、Z型，各型号

产品推荐掺量详见表1。

表 1 抗裂硅质防水剂产品分类与推荐掺量

型 号 用 途 推荐掺量（kg/m3）

Ⅰ型 适用于配制结构基层上的防水层用防水砂浆 27

Ⅱ型 适用于配制平面基层上的防水层用细石防水混凝土、或配制喷射防水 18



T/CECS ×××××—20××

4

混凝土

ⅡQ型 适用于配制建筑外墙的防水层用防水砂浆 25

Ⅲ型 适用于配制建筑、水工、土木工程用结构自防水混凝土 10

ⅢW型 适用于配制建筑、水工、土木工程用结构自防水混凝土 20

ⅢWD型 适用于配制建筑、水工、土木工程用大体量结构自防水混凝土 10

Z型 适用于配置干拌砂浆类普通防水砂浆、聚合物防水砂浆以及有防水要

求的抹面砂浆、保温砂浆、勾缝砂浆等

25

4.2 标记

抗裂硅质防水剂的标记由产品代号、型号和标准编号三部分组成。表示如下：

- -

示例：Ⅲ型抗裂硅质防水剂标记为：JX- Ⅲ-T/CECS ×××-202×。

5 要求

5.1 匀质性控制值

抗裂硅质防水剂的匀质性控制值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匀质性控制值指标

项 目 指 标

含水率/% ≤5.0

总碱量（Na2O+0.658K2O）/% ≤5.0

氯离子含量/% ≤0.15

细度（0.315 mm筛筛余）/% ＜15

5.2 受检砂浆性能指标

受检砂浆性能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 3 受检砂浆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Ⅰ型 ⅡQ型 Z型

安定性 合格 合格 合格

凝结时间
初凝/ min ≥ 45 45 45

终凝 / h ≤ 10 10 10

抗压强度比/%
7 d ≥ 100 100 90

28 d ≥ 90 90 85

产品代号：JX

标准编号：T/CECS ×××-202×

产品型号：I型为 I，Ⅲ型为Ⅲ，ⅢW型为ⅢW



T/CECS ×××××—20××

5

透水压力比 / % ≥ 300 300 300

吸水量比（48h）/ % ≤ 55 65 55

收缩率比（28d）/ % ≤ 125 125 125

黏结强度（MPa） ≥ - 0.20 -

注：安定性、凝结时间为受检净浆的试验结果，黏结强度为受检砂浆的实测值，其他数据均为受检砂浆与

基准砂浆的比值。

5.4 受检混凝土性能指标

受检混凝土性能指标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 4 受检混凝土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Ⅱ型 Ⅲ型 ⅢW型 ⅢWD型

安定性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泌水率比 / % ≤ 50 50 50 70

凝结时间差 初凝 / min ≥ -90a -90 a -90 a -90 a

抗压强度比/ %

3 d ≥ 100 100 100 90

7 d ≥ 110 110 110 100

28 d ≥ 100 100 100 100

渗透高度比/ % ≤ 30 30 30 40

吸水量比（48 h）/ % ≤ 65 65 65 75

收缩率比（28 d）/ % ≤ 125 115 115 125

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比 / % ≤ — — 90 90

注：安定性为受检净浆的试验结果，其他数据均为受检混凝土与基准混凝土差值或比值。

a “-”表示提前。

5.5 放射性建筑主体材料指标

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GB 6566的规定。

5.6 受检混凝土的耐久性能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 5受检混凝土的耐久性能指标

项 目
指 标

Ⅲ型 ⅢW型 ⅢWD型

抗蚀系数 ≥ 0.90 0.90 0.90

电通量比/ % ≤ 85 85 90

混凝土裂缝自修复能力比/ % ≥ 150 150 150

抑制骨料碱-硅酸反应性 合格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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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耐久性能为可选项，具体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并在产品订购合同、产品说明书中注明。

6 试验方法

6.1 匀质性及其控制值

含水率、总碱量、氯离子含量、细度应按 GB/T 8077进行。

6.2 受检砂浆性能

6.2.1 材料、配比及试件制备

Ⅰ型、ⅡQ型、Z型防水剂掺量应按表1中的推荐掺量。材料、配比及试件制备应按JC 474进行。

6.2.2 净浆安定性、凝结时间

应按GB/T 1346进行。

6.2.3 抗压强度比、透水压力比、吸水量比、收缩率比

应按JC 474进行。

6.3 受检混凝土的性能

6.3.1 材料、配比及试件制备

Ⅱ型、Ⅲ型、ⅢW型、ⅢWD型防水剂掺量应按表1中的推荐掺量，材料、配比及试件制备应按

JC 474进行。

6.3.2 安定性

应按GB/T 1346进行。

6.3.3 泌水率比、凝结时间差、抗压强度比和收缩率比

应按GB 8076进行。

6.3.4 渗透高度比、吸水量比

应按JC 474进行。

6.3.5 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比

混凝土绝热温升值试验方法应按GB/T 50080进行。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应按照式（1）进行计算，

精确至0.1：

30 5

25
t t

 


................................................................................... (1)

式中：

 ——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单位为度每小时（℃/h）；

5t ——混凝土绝热温升值为5℃时经历的时间，单位为小时（h）；

30t ——混凝土绝热温升值为30℃时经历的时间，单位为小时（h）。

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比应按照式（2）进行计算，精确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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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受检

基准

.............................................................................. (2)

式中：

——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比，%；


受检

——受检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单位为度每小时（℃/h）；


基准

——基准混凝土绝热温升速率，单位为度每小时（℃/h）。

6.4 放射性建筑主体材料

应按GB 6566进行。

6.5 受检混凝土的耐久性能

6.5.1 抗蚀系数

应按JC/T 1011进行。

6.5.2 电通量比

混凝土原材料应符合GB 8076的规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按JGJ 55进行，Ⅱ型、Ⅲ型、ⅢW型、

ⅢWD型抗裂硅质防水剂掺量应采用生产厂家的推荐掺量，基准水泥用量应为380kg/m3，基准混凝土

水灰比应为0.45，砂率宜为38%~42%；应采用标准型聚羧酸系减水剂将基准混凝土坍落度调整至

180mm±10mm，受检混凝土减水剂用量和坍落度应与基准混凝土相同，受检混凝土用水量应根据坍

落度进行确定。混凝土养护龄期应为28d，电通量试验应按GB/T 50082进行，受检混凝土电通量与基

准混凝土电通量的比值即为电通量比。

6.5.3 混凝土裂缝自修复能力比

应按T/ CECS 913进行。

6.5.3 抑制骨料碱-硅酸反应

应按附录A进行。

7 检验规则

7.1 组批

产品在出厂前应根据品种和规格，将产品分批编号。同一批投料同一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每300t
为一批，不足300t的应按一个批次计。

7.2 抽样规则

每一批取样量不少于0.2 t水泥所需用的外加剂量。

试样分点样和混合样。点样是在一次生产的产品中所得的试样，混合样是三个或更多点样等量

均匀混合而取得的试样。

每一批所取样品应充分混合均匀，分为两等份，其中一份应按照本文件规定的方法和项目进行

试验。另一份应密封保存半年，以保证其可追溯性。

7.3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5.1规定的项目。

7.4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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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项目包括5.1~5.5节全部性能指标，5.6节中的耐久性能为可选项，具体由供需双方协商

确定。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正常生产时，一年至少进行一次检验；

d) 产品停产 6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7.5 判定规则

7.5.1 出厂检验判定

出厂检验所有项目符合5.1要求，可判为出厂检验合格。

7.5.2 型式检验判定

型式检验所有项目均符合本文件型式检验要求时，则判定该产品合格，若其中一个项目不符合

要求时，允许在同一批次中重新取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加倍试验复检。复检结果均合格时，则判定

该产品合格，否则判定该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志

8.1.1 包装物上应在明显位置注明产品名称、标识、执行标准、商标、净含量、生产厂名和生产日期。

8.1.2 产品合格证中应注明有效期限、出厂批号。

8.1.3 产品出厂时应提供产品说明书，产品说明书应包括下列内容：

a）生产厂名称；

b）产品名称和型号；

c）适用范围；

d）推荐掺量；

e）产品的匀质性指标；

f）有无毒性；

g）易燃状况、贮存条件及有效期；

h）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8.2 包装

采用有塑料袋衬里的编织袋包装，其它包装形式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8.3 运输和贮存

产品应存放在仓库或固定场所，妥善保存，防水、防潮、防晒、防高温，易于识别，便于检查、

提货。搬运时应轻拿轻放，防止破损，运输时避免淋雨和受潮。

在规定的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保质期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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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抑制骨料碱-硅酸反应性试验方法

A.0.1 本试验方法采用检验碱-骨料反应的快速砂浆棒法，通过设置碱-骨料反应的条件，检验抗裂

硅质防水剂对碱-骨料反应的抑制作用。

A.0.2 试验应采用下列仪器设备：

1 烘箱——温度控制范围为（105±5）℃；

2 天平——称量 1000g，感量 1g；
3 试验筛——筛孔公称直径为 5.00mm、2.50mm、1.25mm、630μm、315μm、160μm的方孔筛

各一只；

4 测长仪——测量范围 280～300mm，精度 0.01mm；

5 水泥胶砂搅拌机——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JC/T 681的规定；

6 恒温养护箱或水浴——温度控制范围为（80±2）℃；

7 养护筒——由耐酸耐高温的材料制成，不漏水，密封，防止容器内湿度下降，筒的容积可以

保证试件全部浸没在水中。筒内设有试件架，试件垂直于试件架放置；

8 试模——金属试模，尺寸为 25mm25mm280mm，试模两端正中有小孔，装有不锈钢测头；

9 镘刀、捣棒、量筒、干燥器等。

A.0.3 试验用水泥应采用基准水泥或硅酸盐水泥，基准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外加剂》

GB 8076的规定，硅酸盐水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硅酸盐水泥》GB 175的规定，仲裁时应采

用基准水泥；

A.0.4 试验用骨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骨料应采用石英玻璃骨料，或有碱活性的骨料，或混凝土工程实际采用的骨料；

2 石英玻璃骨料和有碱活性的骨料 14 d膨胀率不应小于 0.10%，试验方法应为快速砂浆棒法，

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卵石、碎石》GB/T 14685中快速碱-硅酸反应试验方法的规定；

3 应将骨料制成砂样并缩分成约 5kg，按表 A.1中所示级配及比例组合成试验用料，并将试样

洗净烘干或晾干备用。

表 A.1 砂级配表

公称粒级 5.00mm～2.50mm 2.50mm～1.25mm 1.25mm～630μm 630μm～315μm 315μm～160μm

分级质量（%） 10 25 25 25 15

A.0.5 试件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成型前 24h，应将试验所用材料放入（20±2）℃的试验室中；

2 水泥与砂的质量比应为1:2.25，水灰比应为0.47，水泥用量为440g，砂用量为990g，受检样

品抗裂硅质防水剂用量应按照厂家推荐掺量，采用外掺法，以水泥用量的百分比计；

3 当胶砂变稠难以成型时，可维持用水量不变而掺加适量非引气型的减水剂，调整胶砂稠度利

于成型；

4 将称好的水泥、受检样品抗裂硅质防水剂与砂倒入搅拌锅，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水泥胶砂强

度检验方法（ISO法）》GB/T 17671的规定进行搅拌；

5 搅拌完成后，应将砂浆分两层装入试模内，每层捣 20 次。测头周围应填实，浇捣完毕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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镘刀刮除多余砂浆，抹平表面，并标明测定方向及编号；

6 每组应制作三条试件。

A.0.6 试验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将试件成型完毕后，应带模放入标准养护室，养护（24±4）h后脱模。

2 脱模后，应将试件浸泡在装有自来水的养护筒中，同种骨料制成的试件放在同一个养护筒中，

然后将养护筒放入温度（80±2）℃的烘箱或水浴箱中养护 24h。

3 然后应将养护筒逐个取出，每次从养护筒中取出一个试件，用抹布擦干表面，立即用测长仪

测试件的基长（L0），测试时环境温度应为（20±2）℃，每个试件至少重复测试两次，取差值在仪

器精度范围内的两个读数的平均值作为长度测定值（精确至 0.02mm)，每次每个试件的测量方向应

一致，用测长仪测定任一组试件的长度时，均应先调整测长仪的零点；从取出试件擦干到读数完成

应在（15±5）s内结束，读完数后的试件应用湿毛巾覆盖。全部试件测完基准长度后，把试件放入

装有浓度为 1mo1/L 氢氧化钠溶液的养护筒中，并确保试件被完全浸泡。溶液温度应保持在（80±

2）℃，将养护筒放回烘箱或水浴箱中。

4 自测定基准长度之日起，第 3d、7d、10d、14d 应再分别测其长度（Lt）。测长方法与测基

长方法相同。每次测量完毕后，应将试件调头放入原有氢氧化钠溶液养护筒，盖好筒盖，放回(80±

2)℃的烘箱或水浴箱中，继续养护到下一个测试龄期。操作时防止氢氧化钠溶液溢溅，避免烧伤皮

肤。

5 在测量时应观察试件的变形、裂缝、渗出物等，特别应观察有无胶体物质，并作详细记录。

A.0.7 每个试件的膨胀率应按下式计算，并应精确至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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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7）

式中： t ——试件在 t 天龄期的膨胀率（%）；

tL ——试件在 t 天龄期的长度（mm）；

oL ——试件的基长（mm）；

——测头长度（mm）。

A.0.8 某一龄期膨胀率的测定值应为三个试件膨胀率的平均值；任一试件膨胀率与平均值均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当平均值小于或等于 0.05%时，其差值均应小于 0.01%；

2 当平均值大于 0.05%时，单个测值与平均值的差值均应小于平均值的 20%；

3 当三个试件的膨胀率均大于 0.10%时，可无精度要求；

4 当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应去掉膨胀率最小的，用其余两个试件的平均值作为该龄期的膨胀率。

A.0.9 试验结果应为三个试件 14d膨胀率的平均值；当试验结果——14d 膨胀率小于 0.03%时，可

判定抑制骨料碱-硅酸反应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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